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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转发《中国科协科普部关于开展“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征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科协，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科协、万盛经开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国科协科普部关于开展“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征集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做好科普视频、视频线索报送工作，入选科普视频要配合做好修改完善工作，入选视频线索要按时高质量完成视频拍摄报送工作。联系人：邹小龙；联系电话：63003153。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6年7月2日
	中国科协部门发文

	
	  

	中国科协科普部关于开展“科普之光”
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科普部（科普工作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科普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科普部，各有关单位：

按照2026年全国科普月工作总体安排，中国科协科普部将继续组织开展“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汇聚高质量科普作品，集中展现科技创新成果与科普实践成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追光逐梦，科普中国行

二、活动时间

展播时间：2026年9月1日—30日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

三、征集内容

展播活动计划连续开展30天，将多维度展示各地科普成效、科技创新成果、科学家精神、特色场馆、民生科普、科学文化等。除展播“科普中国”已有资源外，将按照“报送、遴选、展播” 工作流程，重点征集展示一批优质科普视频。

（一）科普视频征集

1.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剪视频。围绕各地各部门在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开展科学展演、主题嘉年华活动等录制的科普视频，突出展现地方活动亮点与特色。

2.科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探访视频。聚焦地方科普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的独特风格与科普亮点，拍摄制作的科普视频，充分展现其在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社会公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3.大国重器类科普视频。聚焦探海（如载人潜水器）、探空（如探月工程）、探地（如锦屏地下实验室）和极地科考等创作的科普视频，集中展现科技强国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

4.国家重点实验室类科普视频。围绕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方向、前沿技术、重大成果及创新团队等方向的科普视频，展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活力与独特价值。

5.院士科技报告精剪视频。围绕两院院士科技报告的核心内容，制作的精剪版科普视频，准确传达鲜明观点与科技前沿信息。

6.科幻作品解读类科普视频。围绕经典或热门科幻作品创作的科普视频，深入剖析作品中的科学概念、技术设定与科学幻想。

7.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类视频。围绕“英才计划”“青少年科创大赛”等项目创作的系列科普视频，深入挖掘培养项目中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科学家精神以及青年科技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生动实践。

（二）视频线索征集

展播以各地各部门提供的视频成品为主，同时征集具有科普价值可供后续统筹拍摄制作的视频线索。线索方向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特色探访、科技科普领域典型人物（如科学大家、青年科技人才、一线科研人员、科普工作者等）、特色科普活动与实验、科技工程与科研现场、自然生态与野外观察等。

四、有关要求

（一）组织动员

请全国学会、地方科协结合工作实际，广泛动员高校、央国企、科研院所、专业机构协同参与，深度挖掘、整合自有的科普资源，精心策划具有地域特征、学科特色的展播内容，共同展播一批人民喜爱、国家需要的科普精品。同时，统筹协调新媒体账号参与展播活动，加大对活动的宣传力度。

（二）内容要求

展播活动由“科普中国”提供播出内容遴选整合、线索遴选统筹拍摄、拉流播放技术、多平台播放渠道推广等服务，请各单位按照以下标准报送。

1.报送作品需提供横屏视频原片，视频格式应为MP4、MOV、AVI、WMV等，画面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码流不低于5—8M/s，单个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4G。作品时长不限，创作手法、表现形式和拍摄类型不限，内容须重点突出、表达清晰连贯，兼具视觉美感与创意。视频应具备完整图像、声音及中文简体字幕，无角标、台标、水印、Logo或其他标识，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音质完好，无明显背景噪音；作品如含AI生成内容，须标注AI辅助生成信息。

2.请各单位对报送内容进行严格审查把关，确保播出内容无版权争议、质量问题，无科学性问题、无意识形态错误，不存在言论不当及商业内容等风险。

（三）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于7月12日前登录“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申报系统（网址：https://www.kepuyue.com/kepu-light）完成信息填报（样表见附件），并通过科普中国网盘上传成品视频。待完成的视频可于8月15日前补充提交，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剪视频可于9月15日前提交。视频线索若入选，科普中国团队将提前沟通确认，拟于8月15日前完成拍摄。

（四）反馈总结

请参与展播活动传播的各单位及时做好观看人数、互动量、话题热度等数据统计反馈工作。全国科普月结束后，请各单位做好展播活动经验梳理与总结。所有在展播活动播出的作品将获得活动参与证明。

五、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

中国科协科普部

联 系 人：温  超

联系电话：010—6852636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俞淳子

联系电话：18500160804

申报系统技术咨询

联系人：龚天宇

联系电话：010—63582750

附件：“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活动征集信息

采集表

中国科协科普部

2026年6月26日

附件

“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
活动征集信息采集表
	报送单位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视频类别

（可多选）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剪视频

□科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探访视频

□大国重器类科普视频

□国家重点实验室类科普视频
□院士科技报告精剪视频
□科幻作品解读类科普视频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类视频

□其他           

	报送视频状态（可多选）
	□成品视频及线索（7月12日前报送）

□视频待自行制作（科普月精剪视频除外，8月15日前补充报送）

□科普月精剪视频（9月15日前报送）

	视频内容简介
	需包括作品名称、时长信息、版权方信息（如入选，将呈现在节目单中），不超过200字。

	报送线索简介
	需完整填写线索名称、类别、科普价值、传播亮点及可拍摄内容等信息，确保线索内容真实具体、重点突出。

	上级主管单位
	主管单位名称：                

主管单位所属类型：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

□全国学会

□地方科协

□其他           


（注：该表仅为示例，最终以系统填报表格为准）




